
青 岛 市 交 通 运 输 局

青岛市交通运输局
关于印发 2025 年度全市交通运输系统

“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事项清单的通知

各区（市）交通运输局，局机关有关处（室），局直有关单位：

现将《2025 年度全市交通运输系统“双随机、一公开”抽

查事项清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青岛市交通运输局

2025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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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度青岛市交通运输系统“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事项清单
序号 部 门

权责清单

事项
抽查事项 抽查内容

检查对

象
事项类别

检查

方式
抽查比例及频次 检查主体 检查依据

是否为

跨部门

联合抽

查事项

1

青岛市交通运

输局港口处

对港口岸线使

用情况的监督

检查

对港口岸线使用情

况的监督检查

是否存在未经批复使用港口岸线的情况 ；是否存在港口岸

线用途和使用方案与批复不一致的情况 ，岸线用途包括装

卸散杂货、集装箱、油品和液体化工品等

港 口 岸

线 使 用

人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

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

低于 5%，每年

抽查1次

省、市、

县级交通

运输部门

1.《港口法》（2003 年 6 月通过，2018 年 12 月修正）第十三条

2.《山东省港口条例》（2009 年 11 月通过）第十五条

3.《港口岸线使用审批管理办法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

2012 年第 6 号公布，交通运输部令 2018 年第 5号修订）第二条、第四条、

第五条

否

2

青岛市交通运

输局建管处

1.对公路水运

工程质量的监

督检查

2.对公路工程

造价的监督检

查

公路水运建设市场

督查

公路水运建设市场监管和市场主体行为 ，主要包括：建设

程序、市场准入、招标投标、合同履约、工程造价、农民

工工资保障等方面法规制度的执行和监管情况 ，信用体系

建设和应用情况，以及其他相关工作情况

重点公

路水运

建设项

目从业

单位和

从业人

员

重点检查

事项

现场

检查

全年抽查重点公路

水运工程项目比例

不低于 10%，每

年抽查至少

1次，抽查频次根据

监管需要确定

省、市、

县级交通

运输部门

《公路建设市场管理办法》（交通部令 2004 年第 14 号公布，交通运输部令

2015 年第 11 号修正）第八条
否

3

青岛市交通运

输局建管处

对公路水运工

程质量的监督

检查

对重点公路水运

建设项目工地试

验室的监督检查

重点公路水运建设项目的试验检测机构和工地试验室在质

量检测方面执行法律、法规文件和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情

况

重点公

路水运

建设项

目的试

验检测

机构和

工地试

验室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

检查

全年抽查重点公路

水运建设项目比例

不低于 10%，每年

抽查1次

省、市级

交通运输

部门

《公路水运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2023

年第 9 号）第四十一条
否

4

青岛市交通

运输局运输

处

对道路运

输的监督

检查

国际道路货物运输

企业监督检查

经营范围：是否按照许可或备案经营范围从事国际道路运

输经营活动；是否有超越许可或备案的经营事项 ；2.经营

条件：

（1）企业近 3 年内是否发生重大以上道路交通责任事故

（2）车辆是否符合国际道路货物运输技术标准 （3）从

业人员是否 符合要求（4）国际道路运输安全生产管理制

度是否健全 ；3.经营期限：《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道路

运输证》《国际道路运输国籍识别标志》《国际汽车运输行

车许可证》和《国际汽车运输特别行车许可证》等是否超

过有效期；4.经营行为：是否依法经营、诚实信用、公平

竞争，是否落实有关国际道路运输运营管理和行车许可证

管理的各项制度 ；是否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外事纪律、

职业道德教育和业务知识、操作规程培训

具有国

际道路

货物运

输资质

的企业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

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

低于 5%，每年抽查

1次

省级交通

运输部门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第五十条、第

七十五条

2.《国际道路运输管理规定 》（交通运输部令 2022 年第 31 号）第九条、

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

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

第四十二条

否

5

青岛市交通

运输局运输

处

对道路运

输的监督

检查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

企业检查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 、法规和

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情况

道 路 危

险 货 物

运 输 企

业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

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

于 10%，抽查频次

根据监管需要确定

市、县级

交通运输

部门

1.《安全生产法》（2002 年 6 月通过，2021 年 6 月 10 日第三次修正，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

2.《山东省道路运输条例》（2010 年 11 月通过，2020 年 11 月 27 日第四

次修正）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

3.《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2019

年第 29 号）第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

4.《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 》（交通运输部公安部国家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总局令 2022 年第 10 号）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

是

6

青岛市交通

运输局运输

处

对道路运

输的监督

检查

对道路普通货物运

输企业的检查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企业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 、法规和

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情况

道 路 普

通 货 物

运 输 企

业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

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

于 5%，抽查频次

根据监管需要确定

市、县级

交通运输

部门

1.《安全生产法》（2002 年 6 月通过，2021 年 6 月 10 日第三次修正，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

2.《山东省道路运输条例》（2010 年 11 月通过，2020 年 11 月 27 日第四

次修正）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

3.《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 》（交通运输部公安部国家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总局令 2022 年第 10 号）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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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青岛市交通

运输局运输

处

对道路运

输的监督

检查

对班线、旅游包

车 等 客 运 企 业

（含场站）的监督

检查

旅游包车客运企业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 、法规和国家

标准或者行业标准情况

班线、

旅游包

车客运

企业

重点检查

事项

现场

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

低于10%，每年抽

查 1 次

市、县级

交通运输

部门

1.《安全生产法》（2002 年 6 月通过，2021 年 6 月 10 日第三次修正，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

2.《山东省道路运输条例》（2010 年 11 月通过，2020 年 11 月 27 日第四

次修正）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

3.《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 》（交通运输部公安部国家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总局令 2022 年第 10 号）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

是

8

青岛市交通

运输局运输

处

对道路运

输的监督

检查

道路运输新业态

（网络货运）企

业检查

是否按照管理办法合规经营 ，加强网络监测

道路运

输新业

态（网

络 货

运）经

营企业

一般检查

事项

书面

检查、

网络

监测

全年抽查比例不

低于10%，每年抽

查 1 次

省、市、

县级交通

运输部门

《网络平台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管理暂行办法 》第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

六条
是

9
青岛市交通运

输局建管处

对交通建设工

程的安全生产

监督检查

对交通建设工程

的安全生产监督

检查

交通建设工程安全生产重点岗位人员资质资格 、施工安全

风险评估、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编制实

施 、安全生产信用体系建设情况等

重 点 交

通 工 程

建 设 项

目

重点检查

事项

现场

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

低于10%，每年抽

查 1 次

省、市、

县级交通

运输部门

1.《安全生产法》（2002 年 6 月通过，2021 年 6 月 10 日第三次修正，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第十条

2.《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 》（2017 年 6月交通运输部令 2017

年第 25 号）第五条

否

10
青岛市交通运

输局公路处

对公路的监督检

查

对涉路工程建设

项目的抽查

涉路工程主要技术指标是否与许可施工图纸一致 ；损坏、

占用的公路，公路附属设施、边沟、绿化是否按规定修复；

交通安全防护设施是否设置齐全

涉 路 工

程 建 设

单位

一般检查

事项

现 场

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

低于 5%，每年抽查

1 次

省、市、

县级交通

运输部门

1.《公路法》（1997 年 7 月通过，2017 年 11 月第五次修正）第七章第七十

条”

2.《公路安全保护条例》（2011 年 2 月国务院令第 593 号）第二章第二十九

条

3.《山东省公路路政条例》（2013 年 8 月通过，2020 年 7 月修正）第十三条

否

11

青岛市交通

运输局水运

处

对水路运输企

业经营行为实

施的监督检查

国际、国内船舶管

理企业监督检查

对船舶管理业务经营活动和经营资质进行检查 ，如海务、

机务管理人员配备情况；船舶管理协议签订是否规范 ；委

托管理的船舶与其管理能力是否符合 ；是否建立完整的管

理制度是否存在以承运人身份从事水路运输的情况 ；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要求落实情况等

船 舶管

理 业务

经 营企

业

一般检查

事项

现 场

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

低于 5%，每年抽查

1 次

省、市、

县级交通

运输部门

1.《国际海运条例》（国务院令第 335 号公布，国务院令第 709 号第三次修

订)第四条

2.《国际海运条例实施细则 》（交通运输部令 2003 年第 1 号公布,2019 年

11 月 28 日第四次修正)第三十五条

3.《国内水路运输辅助业管理规定 》（交通运输部令 2014 年第 3 号）第二

十七条

4.《山东省水路交通条例》（2016 年 9 月通过）第四十五条

否

12
青岛市交通运

输局水运处

对水路运输企

业经营行为实

施的监督检查

水路运输经营市

场监督检查

对水路运输市场实施监督检查，如经营者经营活动情况、资

质保持情况、水路运输企业自有船舶运力配备情况 ，是否

满足交通运输部相关规定；经营水路旅客班轮运输业务企

业是否有可行的航线营运计划；是否按照要求配备海务 、

机务管理人员；与企业直接订立劳动合同的高级船员占全部

船员的比例是否符合交通运输部相关规定；安全管理制度建

立情况；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要求落实情况等

水 路 运

输企业

一般检查

事项

现 场

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

低于 5%，每年抽查

1 次

省、市、

县级交通

运输部门

1.《国际海运条例》（国务院令第 335 号公布，国务院令第 709 号第三次修

订)第四条

2.《国际海运条例实施细则 》（交通运输部令 2003 年第 1 号公布,2019 年

11 月 28 日第四次修正)第三十五条
3.《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 625 号公布，2017 年 3 月修正）
第五条
4.《山东省水路交通条例》（2016 年 9 月通过）第四十五条

5.《国内水路运输管理规定 》（2014 年 1 月交通运输部第 2 号公布，2020

年 2 月修订）第四十一条

6.《交通运输部关于公布十项交通运输行政许可事项取消下放后事中事后

监管措施的公告 》（2019 年3 月）

否

13
青岛市交通运

输局港口处

对水路运输企

业经营行为实

施的监督检查

港口（理货）经营

监督检查

港口理货企业市场行为 ；港口理货企业是否存在兼营港口装

卸、仓储业务的情况；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要求落实

情况

港 口 理

货 经 营

企业

一般检查

事项

现 场

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

低于 5%，每年抽查

1 次

省、市、

县级交通

运输部门

1.《港口法》（2003 年 6 月通过，2018 年 12 月修订）第三十六条

2.《港口经营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21 年第 21 号）第三十六条、第

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

否

14
青岛市交通运

输局港口处

对水路运输企

业经营行为实

施的监督检查

港口设施保安符

合证书核发检查

检查港口设施保安计划履行情况，包括：《港口设施保安符

合证书》的有效性；《港口设施保安计划》的实施效果，包

括保安措施实施过程中的协调性 ；港口设施保安主管和相

关人员对保安知识的掌握情况

港口设

施经营

人或管

理人

一般检查

事项

现 场

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

低于 5%，每年抽查

1 次

省、市、

县级交通

运输部门

《港口设施保安规则》（交通运输部令 2019 年第 33 号）第七十七条 否

15
青岛市交通运

输局港安处

对水路运输企

业经营行为实

施的监督检查

港口危险货物安

全监督检查

港口危险货物经营是否超出许可范围；港口安全设施是否

符合国家有关要求；危险化学品水路运输从业人员是否满

足从业资格要求；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要求落实情况

港口危

险货物

经 营

人、危

险化学

品水路

运输从

业人员

重点检查

事项

现 场

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

低于10%，每年抽

查 1 次

省、市、

县级交通

运输部门

1.《港口法》（2003 年 6 月通过，2018 年 12 月修正）第三十六条

2.《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 344 号公布，第 645 号修正)

第六条、第七条

3.《港口危险货物安全管理规定 》（交通运输部令 2023 年第 8 号）第六十

二条、第六十三条

是

16
青岛市交通运

输局港口处

对航道通航情况

的监督检查

对航道通航情况

的监督检查
对航道通航条件影响评价审核意见的执行情况

与 航 道

有 关 的

工程

一般检查

事项

现 场

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为

5%，每年抽查1次

省、市、

县级交通

运输部门

《航道通航条件影响评价审核管理办法 》第二十五条 否

17

青岛市交通

运输局运输

处

对道路运输的监

督检查

车辆维修企业经

营情况的检查

对机动车维修经营者维修质量进行监督检查 ；对维修经营

者是否依法备案或者备案事项是否属实进行监督检查等

汽 车 维

修企业

一般检查

事项

现 场

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

于5%，抽查频次根

据监管需要确定

市、县级

交通运输

部门

1.《道路运输条例》（2019）第三十九条

2.《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第三十五条、第四十五条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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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青岛市交通

运输局城交

处

对道路运输的监

督检查

网约车平台公司

的检查

根据管理需要依法调取查阅管辖范围内网约车平台公司的

登记、运营和交易等相关数据信息等

网 约 车

平 台 公

司

一般检查

事项

现 场

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

于5%，抽查频次根

据监管需要确定

市、县级

交通运输

部门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第二十九条 是

19
青岛市交通运

输局城交处

对城市公共交通

的监督检查

对城市公共汽电

车客运（含线路

经营）的监督检

查

企业是否按照运营服务协议或者城市人民政府城市公共

交通主管部门的要求配备城市公共交通车辆 ；驾驶员是否

符合规定条件，企业是否定期对驾驶员进行培训和考核 ；

企业是否具备相应资质；企业是否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

制度和安全生产责任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要求

落实情况等

城 市 公

交企业

一般检查

事项

现 场

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30%，

每年抽查1次

市、县级

交通运输

部门

1.《城市公共汽车和电车客运管理规定 》

2.《城市公共交通条例》 否


